
 

大 埔 區 議 會  
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 

2 0 2 6 年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6 年 1 月 8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9 時 3 0 分 至 上 午 1 0 時 2 2 分  

地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主 席    
陳 灶 良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副 主 席  
李 細 燕 議 員 ， B B S ,  J P  

 

 
 

會 議 開 始  

 
 

會 議 完 畢  

委 員    
余 智 榮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文 傑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華 光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漢 祥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林 奕 權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胡 綽 謙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子 健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建 君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勇 華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笑 權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少 峰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政 雄 議 員 ， M 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麥 成 灝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温 官 球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偉 憧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碧 嬌 議 員 ， S B S ,  M H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羅 曉 楓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葉 昕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鄭 思 宏 先 生  

 

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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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    
陳 彥 寧 女 士  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 
列 席 者   
封 翰 華 先 生  大 埔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陳 穎 怡 女 士  大 埔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黃 敏 明 女 士  經 理 (新 界 東 )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李 美 儀 女 士 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大 埔 區 )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王 海 明 先 生 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大 埔 ) 3／ 教 育 局  

曾 學 柔 女 士  候 任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禤 麗 欣 女 士 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黃 思 敏 女 士 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
 
開 會 辭  

 
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出 席 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( “ 社 康 會 ” ) 2 0 2 6 年

第  一 次 會 議 ， 並 宣 布 以 下 事 項 ：  

 
( i )  梅 政 雄 議 員 加 入 社 康 會 並 出 席 今 後 的 會 議 。  

( i i )  候 任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曾 學 柔 女 士 列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( i i i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經 理 (新 界 東 )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黃 敏 明 女 士

接 替 劉 鳳 儀 女 士 出 席 今 後 的 會 議 。  

 
 

I. 通 過 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2 0 2 5 年 11 月 6 日 第 六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2 .  主 席 報 告，秘 書 處 在 會 議 前 沒 有 接 獲 修 訂 建 議，席 上 亦 沒 有 委 員 提 出 修 訂，

故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獲 通 過 作 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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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─  匯 報 大 埔 文 娛 中 心 開 放 情 況  

 
3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報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大 埔 文 娛 中 心 ( “ 文 娛 中 心 ” ) 的 設 施 提 升 工 程 現 已 完 成 ， 並 自

2 0 2 5  年 1 2 月 3 0 日 起 重 新 全 面 開 放，設 施 包 括 演 藝 廳、黑 盒 劇 場、

活 動 室 、 大 堂 展 覽 場 地 及 戶 外 空 間 等 。  

( i i )  位 於 大 堂 的 城 市 電 腦 售 票 網 售 票 處 及 自 助 售 票 機 已 投 入 服 務，方 便

顧 客 購 票 和 取 票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將 於 2 0 2 6 年 1 月 1 0 日 下 午 2 時 至 5 時 舉 行 開 放 日 ， 讓 市 民

一 覽 文 娛 中 心 的 全 新 面 貌 。  

( i v )  為 配 合 文 娛 中 心 推 廣 青 年 藝 術 的 定 位，開 放 日 會 舉 辦 不 同 類 型 的 活

動，以 鼓 勵 青 年 人 參 與，包 括 音 樂 及 舞 蹈 表 演、工 作 坊、攤 位，以

及 建 築 特 色 分 享 會 、 導 賞 活 動 和 後 台 參 觀 團 。  

( v )  署 方 感 謝 委 員 支 持 並 協 助 宣 傳 開 放 日，希 望 屆 時 有 更 多 區 內 市 民 參

與 活 動 。  

 
4 .  委 員 的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署 方 預 計 開 放 日 的 參 與 人 數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租 用 場 地 的 程 序 及 現 時 場 地 的 租 用 情 況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參 與 暖 場 節 目 的 人 數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舉 辦 開 幕 典 禮 。  

 
5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初 步 估 算 有 約 一 千 至 二 千 人 參 與 開 放 日 。  

( i i )  市 民 可 透 過 一 般 租 用 程 序 提 交 場 地 租 用 申 請，詳 細 資 料 會 在 會 議 後

補 充 。  

( i i i )  2 0 2 5 年 9 月 至 11 月 期 間 ， 署 方 就 演 藝 廳 及 黑 盒 劇 場 分 別 收 到 3 2 4
及 9 7 宗 申 請 ， 而 大 堂 展 覽 場 地 暫 時 未 收 到 租 用 申 請 。  

( i v )  在 開 放 日 前，署 方 會 舉 辦 不 同 的 暖 場 節 目 以 測 試 演 藝 廳 及 黑 盒 劇 場

的 入 場 流 程 及 技 術 設 備，由 於 宣 傳 時 間 較 為 緊 迫，節 目 的 出 席 人 數

相 對 較 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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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文 娛 中 心 開 放 日 當 日 下 午 3 時 會 在 演 藝 廳 舉 行 開 幕 典 禮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：大 埔 文 娛 中 心 的「 普 通 訂 租 」可 於 訂 租 月 份 前  3  至  7  個 月

內 接 受 申 請 ，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格 須 於 接 受 申 請 月 份 的 最 後 一 個 工 作 天 (即 星

期 一 至 星 期 五 (公 眾 假 期 除 外 ) )下 午 5 時 3 0 分 前 交 抵 大 埔 文 娛 中 心 租 務

部 ， 或 可 透 過 「 演 藝 租 務 通 」 ( h t t p : / / w w w. l c s d . g o v. h k / e a p s )於 網 上 遞 交 。

詳 細 內 容 可 參 閱 以 下 網 頁 ：

h t t p s : / / w w w. l c s d . g o v. h k / t c / t p c c / h i r i n g i n f o r ma t i o n / h i r i n g i n f o r ma t i o n . h t ml )  
  

6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署 方 向 委 員 提 供 活 動 的 互 聯 網 連 結，以 協 助 向 市 民 宣 傳 活 動。 

( i i )  建 議 署 方 向 區 內 學 校 宣 傳 ， 有 助 增 加 活 動 的 參 與 人 數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優 化 場 地 租 訂 安 排，以 供 區 內 學 校 租 用 作 畢 業 典 禮。 

( i v )  建 議 考 慮 在 每 個 學 年 初 設 立 抽 籤 制 度，供 有 興 趣 租 用 場 地 的 區 內 學

校 進 行 抽 籤 和 預 先 租 訂 。  

 
7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8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會 向 相 關 組 別 反 映 。  

 
9 .  社 康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 

III.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─  報 告 大 埔 區 於 2 02 5 年 11 月 至 1 2 月 舉 辦 的 社 區 活 動 的

參 與 情 況 及 擬 於 2 0 2 6 年 1 月 及 2 月 舉 辦 的 社 區 活 動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C C R  1 / 2 0 2 6 號 )  

 
1 0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報 告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， 概 述 署 方 於 2 0 2 5 年 11 月 至 1 2 月 在 大

埔 區 主 辦 和 贊 助 的 文 化 節 目 的 入 座 報 告 及 擬 於 2 0 2 6 年 1 月 至 2 月 舉 行 的 活

動 ， 詳 情 分 別 載 列 於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， 供 委 員 參 閱 。  

 
1 1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報 告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 I，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分 別 載 述 於 2 0 2 5 年

11  月 至 1 2 月 大 埔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推 廣 活 動 參 加 人 數 及 圖 書 館 使 用 概 況；附 件

三 載 述 擬 於 2 0 2 6 年 1 月 至 2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， 供 委 員 參 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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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在 過 渡 性 房 屋 (例 如 善 樓、策 誠 軒 及 樂 善 村 )舉 辦 文 娛

康 樂 活 動 或 音 樂 會 ， 讓 居 民 感 受 到 關 心 及 支 持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署 方 舉 辦 更 多 活 動 以 增 加 文 娛 中 心 的 人 流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署 方 向 委 員 提 供 電 子 版 本 的 活 動 宣 傳 單 張，以 方 便 學 校 或 委 員

向 市 民 宣 傳 。  

 
1 3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，並 希 望 透 過 舉 辦 開 放 日 讓 更 多 市 民 認 識 文 娛

中 心 。 日 後 在 策 劃 節 目 時 ， 亦 會 因 應 所 獲 資 源 ， 舉 辦 更 多 推 廣 活 動 。  

 
1 4 .  社 康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 

IV. 教 育 局  ─  報 告 大 埔 區 教 育 情 況  

 
1 5 .  教 育 局 代 表 報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區 內 約 有 3 7 0 名 學 生 受 宏 福 苑 火 災 事 故 (“ 火 災 ” )影 響 ， 當 中 有

5  名 學 生 不 幸 離 世 ， 目 前 局 方 沒 有 學 生 同 住 家 人 離 世 的 數 字 。  

( i i )  受 火 災 及 道 路 阻 塞 影 響，區 內 部 分 學 校 於 2 0 2 5 年 11 月 2 7 日 停 課。

個 別 學 校 可 根 據 實 際 情 況，經 校 本 機 制 和 徵 詢 法 團 校 董 會 或 校 董 會

的 同 意 ， 以 及 通 知 教 育 局 大 埔 區 學 校 發 展 組 後 ， 作 出 停 課 決 定 。  

( i i i )  受 火 災 影 響 而 停 課 的 學 校 已 於 2 0 2 5 年 1 2 月 1 日 起 逐 步 以 不 同 形

式 復 課 。  

( i v )  大 埔 浸 信 會 公 立 學 校 (“ 埔 浸 ” )的 校 舍 在 火 災 後 需 要 封 閉，為 讓 學

生 在 穩 定 的 環 境 學 習，局 方 與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商 討 後，把 前 中 華 基 督

教 會 基 正 小 學 ( “ 前 基 正 小 學 ” )的 校 舍 分 配 給 埔 浸 使 用 。  

( v )  局 方 已 積 極 推 動 前 基 正 小 學 校 舍 翻 新 工 程 ， 預 計 在 2 0 2 6 年 夏 季 完

成 ， 並 於 2 0 2 6 / 2 7 學 年 使 用 。  

( v i )  為 協 助 埔 浸 搬 遷，局 方 已 成 立 專 責 工 作 小 組，預 留 5 0 0 萬 元 支 援 埔

浸、大 埔 官 立 小 學 (“ 大 埔 官 小 ” )及 新 界 婦 孺 福 利 會 基 督 教 銘 恩 小

學 (“ 銘 恩 小 學 ” )在 過 渡 期 間 的 運 作，並 為 師 生 提 供 適 切 的 學 與 教

支 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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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委 員 的 問 題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教 育 局 在 2 0 2 5 年 11 月 2 6 日 火 災 當 晚 即 時 與 大 埔 區 中 學 校 長 會 成

立 學 校 危 機 處 理 小 組，商 討 停 課 安 排 及 所 需 支 援，感 謝 局 方 迅 速 行

動 。  

( i i )  委 員 指 大 埔 區 中 學 的 學 位 初 步 足 夠 供 應 區 內 小 六 學 生，並 能 提 供 少

量 學 位 予 北 區 及 元 朗 區 的 小 學 ， 顯 示 大 埔 區 中 學 學 位 需 求 穩 定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基 正 小 學 校 舍 翻 新 工 程 的 竣 工 日 期，以 及 埔 浸 教 職 員 何 時 可 以

前 往 預 備 開 學 工 作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埔 浸 使 用 前 基 正 小 學 校 舍 的 期 限，以 及 會 否 有 其 他 地 方 代 以 推

行 社 福 用 途 的 計 劃 。  

( v )  詢 問 埔 浸 會 否 在 新 學 年 照 常 收 生 。  

( v i )  希 望 了 解 埔 浸 現 有 校 舍 的 安 排 。  

 
1 7 .  教 育 局 代 表 回 覆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前 基 正 小 學 原 為 空 置 校 舍 ， 現 分 配 予 埔 浸 使 用 。  

( i i )  局 方 會 與 校 方 保 持 溝 通，並 已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和 預 留 5 0 0 萬 元，以 協

調 和 支 援 學 校 在 過 渡 期 間 的 運 作 。  

( i i i )  前 基 正 小 學 校 舍 翻 新 工 程 預 計 在 2 0 2 6 年 夏 季 完 成 ， 並 於 2 0 2 6 / 2 7
學 年 供 學 校 使 用 。  

( i v )  在 火 災 發 生 後，局 方 已 調 動 區 內 可 使 用 的 課 室 作 過 渡 安 排，以 便 埔

浸 學 生 盡 快 進 行 面 授 課 堂 。  

( v )  自 2 0 2 5 年 1 2 月 1 5 日 起 ， 局 方 已 安 排 埔 浸 分 級 到 大 埔 官 小 及 銘 恩

小 學 授 課 。  

( v i )  局 方 亦 安 排 埔 浸 在 20 2 6 / 2 7 學 年 使 用 前 基 正 小 學 校 舍，並 會 與 學 校

保 持 密 切 溝 通，讓 校 方 了 解 最 新 情 況，並 會 適 時 向 委 員 報 告 最 新 情

況 。  

 
1 8 .  委 員 的 問 題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5 0 0 萬 元 的 支 援 津 貼 是 否 足 以 解 決 過 渡 期 間 的 搬 遷 及 運 作 費

用 ， 會 否 有 其 他 資 助 可 供 學 校 申 請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會 否 有 專 責 教 師 或 社 工 到 校 支 援 ， 以 協 助 處 理 學 生 的 情 緒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局 方 5 0 0 萬 元 的 支 援 津 貼 會 否 預 留 部 分 用 作 支 援 學 校 添 置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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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 或 學 生 的 交 通 津 貼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五 旬 節 聖 潔 會 永 光 小 學 的 收 生 情 況 及 新 學 年 的 學 額 數 量 。  

( v )  建 議 將 埔 浸 的 復 校 安 排 納 入 善 後 安 置 計 劃 中，確 保 受 影 響 學 生 及 家

庭 的 需 要 得 到 關 注 ， 以 助 家 長 及 校 方 考 慮 選 校 及 收 生 的 安 排 。  

 
1 9 .  教 育 局 代 表 回 覆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關 埔 浸 日 後 會 否 重 返 舊 校 舍 屬 整 體 善 後 安 排。前 基 正 小 學 是 一 所

可 容 納 約 1  2 0 0 名 學 生 的 標 準 校 舍，足 以 容 納 埔 浸 現 有 約 60 0 名 學

生 ， 局 方 亦 將 根 據 校 方 的 意 見 調 整 以 配 合 其 實 際 需 要 。  

( i i )  現 時 埔 浸 已 設 有 穿 梭 巴 士 或 校 巴 接 送 學 生 往 返 兩 所 學 校 。  

( i i i )  埔 浸 在 下 一 學 年 將 繼 續 在 大 埔 校 網 參 加 小 一 入 學 統 一 派 位 。  

( i v )  局 方 於 2 0 2 5 年 1 2 月 2 3 日 向 學 校 發 信 ， 說 明 一 筆 過 「 學 校 特 別 支

援 津 貼 」的 使 用 原 則。津 貼 主 要 用 於 受 影 響 學 校 在 過 渡 期 間 運 作 的

額 外 開 支 。  

( v )  學 校 原 有 的 物 資 將 搬 遷 至 新 校 舍 繼 續 使 用 。  

( v i )  局 方 已 為 學 校 安 排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到 校 支 援，包 括 為 受 影 響 學 生

提 供 專 業 的 個 別 或 小 組 輔 導 、 指 導 並 支 援 學 校 進 行 “ 特 別 班 主 任

課 ” ； 局 方 亦 提 供 “ 一 校 一 支 援 ” 服 務 。  

 
2 0 .  委 員 的 問 題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局 方 會 否 優 先 處 理 受 影 響 學 生 的 轉 校 安 排，以 及 有 關 程 序 的 資

訊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了 解 “ 一 校 一 支 援 ” 服 務 的 具 體 細 節 。  

( i i i )  感 謝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馮 梁 結 紀 念 中 學 (“ 馮 梁 結 中 學 ” )一 眾 師 生 在

火 災 發 生 後 初 期 提 供 場 地 作 臨 時 庇 護 中 心，並 全 力 支 援 善 後 工 作。 

( i v )  詢 問 局 方 會 否 對 馮 梁 結 中 學 作 臨 時 庇 護 中 心 期 間 的 額 外 支 出 提 供

資 金 援 助 。  

 
2 1 .  教 育 局 代 表 回 覆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如 受 影 響 學 生 因 搬 往 其 他 地 區 暫 住 而 需 要 安 排 轉 校，可 前 往 安 置 地

點 就 近 的 教 育 局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尋 求 支 援 。  

( i i )  因 應 是 次 火 災，教 育 局 組 織 “ 一 校 一 支 援 ” 隊 伍 服 務，重 點 支 援 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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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 響 較 大 的 學 校，隊 伍 成 員 包 括 教 育 局 內 的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人 員 及 專

責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， 根 據 每 間 學 校 的 情 況 及 需 要 提 供 支 援 。  

( i i i )  “ 一 校 一 支 援 ” 隊 伍 會 與 學 校 保 持 密 切 聯 繫，以 及 提 供 適 切 的 專 業

支 援 及 轉 介 安 排 。  

( i v )  局 方 會 就 馮 梁 結 中 學 作 臨 時 庇 護 中 心 期 間 的 額 外 支 出 提 供 津 貼，用

以 補 足 實 際 開 支 。  

 
2 2 .  主 席 表 示，希 望 局 方 向 相 關 組 別 反 映 委 員 的 意 見，並 盡 快 公 布 受 影 響 學 校

的 長 遠 安 排 ， 以 妥 善 支 援 受 影 響 的 學 生 及 家 長 。  

 
2 3 .  委 員 的 問 題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局 方 會 否 為 借 出 校 舍 的 大 埔 官 小 及 銘 恩 小 學 提 供 支 援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部 分 受 影 響 學 生 轉 至 區 內 其 他 學 校 後 ， 教 師 人 數 會 否 有 所 改

變 。  

 
2 4 .  教 育 局 代 表 回 覆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局 方 已 為 借 出 校 舍 的 大 埔 官 小 及 銘 恩 小 學 提 供 額 外 支 援 。  

( i i )  學 校 一 般 會 按 班 師 比 例 計 算 教 師 人 手。局 方 理 解 埔 浸 在 教 師 安 排 上

存 在 一 定 困 難，因 此 已 提 供 資 源 讓 學 校 在 本 學 年 招 聘 額 外 教 師 應 對

分 開 兩 所 校 舍 授 課 引 致 的 問 題。當 埔 浸 下 學 年 所 有 級 別 的 學 生 在 前

基 正 小 學 校 舍 上 課 便 不 需 要 特 別 安 排 。  

 

2 5 .  主 席 表 示，希 望 局 方 為 所 有 受 影 響 的 學 校、學 生 及 家 長 提 供 適 切 支 援，以

照 顧 其 需 要 。  

 
2 6 .  教 育 局 代 表 補 充 指，以 上 提 及 的 財 政 及 資 源 支 援 服 務 對 象 包 括 埔 浸、大 埔

官 小 及 銘 恩 小 學 。  

 
2 7 .  主 席 表 示 明 白，希 望 局 方 向 相 關 組 別 反 映 委 員 的 意 見，加 強 對 受 影 響 學 生

及 家 長 的 支 援 。  

 
2 8 .  社 康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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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其 他 事 項  

 
2 9 . 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 

 
 

VI.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3 0 .  下 次 會 議 訂 在 2 0 2 6 年 3 月 5 日 (星 期 四 )上 午 9 時 3 0 分 舉 行 。  

 
3 1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在 上 午 1 0 時 2 2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6 年 1 月  


